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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进 步 高可 交 报告工 的 ， 导反 工 解

反 监管规定， 就 部分 分 机构和金 机构 可 交

报告 度 到的 关 ş 

¡关 金 机构 开 可 交 报告工 的  

 
  金 机构 步建 客户 监测单 的可 交 报告工 程，

合可 交 监测分 客户尽 调查 工 ¢既 客户尽 调查工 采

合 段 别可 交 ， 交 据的 ¡ 查¡分 过程 ，

地 客户尽 调查的工 成果， 高监测分 工 的 ¢ 

 
  二 金 机构 将可 交 监测工 贯穿 金 办 的各个环节， 过

合 的操 程， 导本单 金 从 地 客户¡ 金和交

否 ¡恐怖 等 法犯 活动 关¢ 

 
  反 监测工 覆盖各 金 ¢可 交 监测分 的对 不 仅

局 会计 据，金 机构及 工 关 各 况¢对 进 的交

或 客户 备开 的交 ，金 机构及 工 发 或 合 怀

及 ¡恐怖 的， 当按 规定 交可 交 报告¢ 

 

二¡关 可 交 报告范 的 常交 的合 处 µ金 机构大额

交 和可 交 报告管 办法¶ō 国 [2006]第 2 号发布Ŏ第 ¡

第 二 ¡第 举的 常交 ō 简称 常交 Ŏ， 导 国金

机构 反 工 经 对 乏的 况 ， 别可 交 的 参考 标

¢金 机构 技 段 出 常交 后， 当按 规定 查交 背

景¡交 的¡交 ¢金 机构 果 合 除 点，或 合

怀 该交 或客户 及 法犯 活动， 不 将 发 的 常交 可 交

报告的 ，反 可将 可 交 报告的 ¢ 

 
  交 报告 不 合规标 或 合规标 ， 各级分 机构



不断改进反 监管 段， 导金 机构建 当的合规管 策 ， 步健 可

交 报告工 程， 高 常交 据分 度， 高可 交 报告 ¢ 

¡关 风 较高 的监测分  
  对 客户 ¡电话¡ 交 端等工具开 的非 对 金 ，

金 机构 当 化 部管 措 ，更 技 段， 保 关交 ． 和客户

够 传 ，保 可 交 监测分 的 据 ¢集 存放或储存交 据

的金 机构， 交 的 ，采 安 保 的措 ， 各层级或各

供 反 的 据 ¢ 

 
  金 机构 别不法分 代办 ¡控 交 等 段进

的 和恐怖 活动¢金 机构 发 或 合 怀 客户 关 际控

客户的 ¡交 际 况的， 及发 或 合 怀 客户 碍



化的客户尽 调查措 ， 查交 的¡交 和交 背景 况，按 规定

交可 交 报告¢ 

¡关 保监测分 工 可 的  
  便 案件调查¡ 金监测¡反 监管和 部 计，金 机构 按 关

交 保存的规定，将 及 查 常交 ¡ 别分 可 交 ¡ 部处 可

交 报告 等方 工 况的记 ， 保存 5 ¢金 机构 步

关 ． ，采 可 的管 措 ， 保交 对 方 ¡ 交 IP 地
等大额和可 交 报告 的 ¢ 

 
  断金 机构可 交 报告工 否合规 ， 各级分 机构 结

合 关工 记 ，考察金 机构 否 尽 ¢金 机构 报告 当进

工分 的 常交 ，但 工 记 金 机构及 工 经 尽

， 不 定 规¢反 ¡金 机构 报告 当进 工分 的

常交 ，但 关可 交 报告 出报告该交 的合 或 出的

报告 具 不合 ， 工 记 该金 机构 经 尽 ， 不

定该金 机构可 交 报告工 合规¢ 

¡关 合 把 处罚尺度的  

 
  对 按规定报告可 交 的金 机构， 各级分 机构 当 格

关法 规定的 ，按 风 本的反 监管 ，合 定 负

的法 ¢金 机构 按规定报告的可 交 很 或极 ，并

件的 况 ， 各级分 机构可按 关法 规定，对 规金 机

构从 处罚ş 导 后果发 Š该金 机构 案记 或反

规记 Š该金 机构反 控较 健 Š该金 机构高级管 层和 关

反 工 够 尽 ． 海 部，各分 ¡ 管 部，各

会ō 府Ŏ城 ，大 ¡ 岛¡ 波¡ ¡ 将本

发 部 册地 的各城 ¡ 村 ¡ 村合 ¡

城 ¡ 村 ¡ ¡ 公 ¡ 货经纪公 ¡基金管 公 ¡

保 公 ¡保 产管 公 ¡ 公 ¡金 产管 公 ¡财 公 ¡金

公 ¡ 车金 公 ¡货币经纪公 等金 机构和从 付 的非金

机构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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